
附件2
广西以工代赈示范工程2024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地方或单位
	相关项目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35629

	总体目标
	在上林县、马山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阳朔县、兴安县、全州县、永福县、资源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梧州市万秀区、苍梧县、梧州市龙圩区、藤县、蒙山县、岑溪市、防城港市防城区、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桂平市、贵港市覃塘区、平南县、博白县、陆川县、百色市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昭平县、天峨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南丹县、凤山县、来宾市兴宾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忻城县、天等县、大新县、扶绥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48个县（市、区）共实施61个以工代赈项目（含为重点工程配套的4个以工代赈项目），支持实施一批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等工程，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比例高于3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3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